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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業已於 108.10.07 經「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委員會」決議通過 

一、依據： 

(一)臺北市 108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總計畫。 

(二)本校 108 學年度輔導室重點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落實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整體目標，建構溫馨、平等、法治、安全之學習環境。 

(二)落實教育局打造優質教育政策，成就每位學生。 

三、辦理期程：108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 

四、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五、工作項目： 

(一)輔導工作運作與學生適性輔導推動 

(二)中輟預防輔導處遇規劃 

(三)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四)推動生命教育 

(五)落實學務工作 

六、執行小組組織及執掌： 

(一)本執行小組，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學務、總務、輔導、人事、會計主任、教學組長、訓育

組長、生教組長、輔導組長、資料組長、特教組長、七八九年級級導師代表 3 名、教師會代表、

家長會代表 2 名、職工代表、學生代表為委員，共 21 名(男 8 名，女 13 名)。 

(二)本執行小組採任期制，本任期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 

 

職 稱 姓 名 性別 執           掌 

校長 

(主任委員) 
陳建廷 男 督導推動及執行。 

輔導主任 宋志敏 男 

1.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友善校園實施計畫，落實並檢

視其實施成果。 

2.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友善校園相關活動。 

3.研擬友善校園之相關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教務主任 王煥民 男 
1.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友善校園相關活動。 

2.研發並推廣友善校園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學務主任 彭建都 男 

1.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友善校園相關活動。 

2.研擬友善校園之相關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3.規劃及建立友善校園空間。 

總務主任 王譽書 女 
1.規劃及建立友善校園空間。 

2.推動及落實校內教職員工之友善校園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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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性別 執           掌 

人事主任 游怡萍 女 推動及落實校內教職員工之友善校園工作環境。 

會計主任 李碧霞 女 協助辦理各項經費核銷。 

教師會代表 廖文傑 男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 

家長會代表 梁博傑 男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 

家長會代表 謝雅苓 女 

教學組長 姜夙徽 女 
1.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友善校園相關活動。 

2.研發並推廣友善校園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訓育組長 李盈芳 女 

1.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友善校園相關活動。 

2.研擬友善校園之相關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3.規劃及建立友善校園空間。 

生教組長 楊義平 男 

1.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友善校園相關活動。 

2.研擬友善校園之相關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3.規劃及建立友善校園空間。 

輔導組長 朱毓慧 女 

1.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友善校園計畫，落實並檢視其

實施成果。 

2.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友善校園相關活動。 

3.研擬友善校園之相關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資料組長 陳郁雯 女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 

特教組長 林靜詩 女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 

七年級級導師 鄭凱方 女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 

八年級級導師 蔡明穎 男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 

九年級級導師 林蔚然 女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 

職工代表 薛 潔  女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 

學生代表 黃苡禔 女 配合推動各項友善校園工作。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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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內容：   

執行

策略 
重 要 工 作 內 容 相關計畫及要點 

輔導
工作
運作
與 
學生

適性
輔導
推動 

1. 成立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執行小組，定
期召開會議，研議年度工作計畫及學校年度重要
措施 

2. 成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執行小組，定期召開會
議，督導相關業務之推展，落實輔導績效 

3. 落實教師輔導學生職責，加強學校本位研習與進
修機制 

4. 系統性規劃學校教職員學生事務與輔導知能在職
教育，鼓勵教師申請輔導相關科系或學分班進修 

5. 聘任專任輔導教師，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6. 配合 12 年國教，推動國中學生適性輔導工作 

7. 辦理認輔工作，訂定校內認輔工作流程，進行認
輔各項工作，鼓勵志工及退休教師認輔學生 

8. 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剝削防制工
作，落實家暴、兒少保護、性騷擾、性侵害、性
霸凌通報、輔導暨獎懲機制 

9. 妥善利用各項資訊，並提供相關輔導、學務資源
資料，強化落實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資源整合 

10. 成立校園危機處理小組，處理學校偶發及緊急
事件，定期演練 

1.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輔） 

2.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輔) 

3. 臺北市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教
師輔導知能增進研習實施計畫（教
學輔） 

4.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輔導教師責任制實施計畫（輔） 
5.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輔） 
6.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高關懷個案認輔制度實施計畫
（輔） 

7. 臺北市民生國民中學校園安全危機
處理實施要點（學） 

中輟
預防
處遇
規劃 

1. 中輟學生依法通報並積極輔導復學 
2. 不得拒絕學生復學或要求學生轉學，對於中輟復

學生，加強輔導措施，避免再輟 
3. 配合中輟轉介措施，成立中輟學生鑑復輔小組，

進行中輟復學生鑑復輔事宜 
4. 中輟復學生課程規劃，應以國民教育法九年一貫

學習領域為基礎，輔以另類適性課程，以回歸原
校為目標 

5. 針對中途離校後復學學生，研擬相關輔導措施，
避免學生於離校期間被吸收利用 

1. 108 學年度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中途輟學學生鑑定復學輔導就讀小
組設置要點（輔） 

2.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108學年度
高關懷個案認輔制度實施計畫（輔） 

3.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108年度預
防中輟實施彈性適性化教育課程計
畫（輔） 

4.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108學年度
學習困難資源班實施計畫（教） 

5.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108學年度
學生學習扶助計畫（教） 

落實
性別
平等
教育 

1. 依法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積極運作，落實
法定任務 

2. 建置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與安全校園空間，訂定

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公告周知 
3. 學校相關法定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符合該法性

別比例之規定 
4. 依法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提供必要協助 
5. 辦理教育人員相關防治教育與性別平等研習，落
實性別平等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6. 辦理校園相關防治教育與性別平等宣導活動，營
造性別友善學習環境與空間 

1.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輔） 

2.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學校性別
平等教育實施規定(輔) 

3.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課程發展委員（教） 

4. 臺北市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
教師輔導知能增進研習實施計畫
（教學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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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生命
教育 

1.透過學生生命教育體驗學習、生命鬥士講座、外
部資源得勝者課程引介等，將生命教育議題融入

課程，提升學生挫折容忍力及危機處理能力 
2.鼓勵學校以生命倫理、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
緒管理、壓力與危機管理及憂鬱自傷等為議題，
辦理促進心理健康之活動 

3.強化教師輔導知能，實施全體教師對憂鬱與自我
傷害辨識及危機處理知能研習 

4.學校建立高關懷群檔案，進行長期追蹤與介入輔
導 

5.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
作業流程，依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規定進行通報
轉介 

1.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課程發展委員（教） 

2.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

年度「得勝者課程」實施計畫(業
已於 108.10.04 課發會報告通
過)(輔) 

3. 臺北市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
教師輔導知能增進研習實施計畫
（教學輔） 

4.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高關懷個案認輔制度」施計畫
（輔） 

5.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推動校園
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輔） 

落實
學務
工作 

1. 依據「教育部人權教育與公民教育實踐方案」

持續宣導落實人權教育，加強公民教育實踐與
知能 

2. 落實「教育部推動校園正向管教工作計畫」及
本局推動校園正向管教工作計畫，宣導並執行
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與正向管教三級
預防工作計畫 

3. 檢討改善學校校規及生活管理之相關規定，制
訂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及改過銷過暨獎懲存記實
施要點，落實各校申訴制度並提出保障師生權
益之相關具體作法，以達成建立友善校園環境
為目的 

4. 依據「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畫」及「各級學校

法治教育實施要點」，提升師生及家長正確之法
治觀念，建立積極法治態度 

5. 依據「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將中心德目
與行為準則納入相關學習領域、彈性學習節數

中實施，並提出推動品德教育之創新推動策
略，進行品德教育評鑑指標之自我檢核 

6. 將人權教育、法治教育、公民教育實踐及品德
教育議題納入學校年度行事曆並辦理相關活動
（如學生日、中心德目、學生法庭等） 

7. 針對家長教師辦理正向管教、人權法治及品德
教育相關研習、座談會或工作坊 

8. 4.加強學生法治、公民教育、價值觀之釐清及
預防犯罪之宣導，並強化教師對於各類犯罪之

虞學生（含藥物濫用、黑幫及網路沈迷等）辨
識知能，俾利提供適時適性之輔導或進行後續
轉介相關事宜 

1.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加強法治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學） 

2.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學） 

3.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
施要點（學） 

4. 臺北市立民生國中學生懲罰存記暨
改過銷過實施要點（學） 

5.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學生申訴案
件處理要點（輔） 

6.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學生服務學
習實施要點(學) 

7.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
度第 1 學期「週會、班會」活動一
覽表（學） 

8.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
課程發展委員（教） 

9. 臺北市民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
教師輔導知能增進研習實施計畫
（教學輔） 

八、活動經費：由相關經費項下支付。 

九、本計畫經「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